
废都读后感 废都读后感高中(精选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废都读后感篇一

平凡，是生活的本色，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浩渺的世界
来说，都十分渺小，脆弱，微不足道。这个世界也是平凡的，
悲与欢，生与死，富裕与贫穷，世事的变更，与历史的长河
来说，无非是些平凡事。对于平凡我素来都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读到了一本书――《平凡的世界》，这才恍然大悟。

它为我们解说了平凡和苦难，阐释了生命的意义。书中为我
们描述的是一个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上的世界，这里生存
着一群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人，他们演绎着一幕
幕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贫穷与富裕，苦难与拼搏，世事变
更的戏剧。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孙少平，这是一位对苦难有着深
切的认识，对生活有着深邃的理解，对精神世界有着深刻追
求的人，他有铮铮铁骨，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坚强的意志，
从学生时代的“非洲人”到成年时代“揽工汉”，他经历的
都是艰苦卓绝的人生奋斗，然而在痛苦与磨砺中，他形成了
一种对苦难的哲学，佩服他对人生的历史，羡慕他对生活的
理解。

废都读后感篇二

众所周知，韩愈乃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佳句至今被人们
争相传诵。在文坛上，他是大唐的一块丰碑，但这尚不足以



易姓河山。

在书中，我来到了唐宪宗时期，原本井井有条的市集却乱做
一团，众人纷纷向法门寺赶去。然如此兴师动众的，却不是
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而是唐宪宗迎佛指舍利入皇城。一时
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却无一人敢指出帝王的不是。此时，
巷尾处一驾不甚华丽的车轿中，一位白发长须的老者，发出
了一声重重的叹息。

天子殿前，一位手持玉笏的大臣，颤颤巍巍地从群臣中走了
出来――正是前日巷尾那位老者，他思忖良久，终于开
口：“陛下，臣曾奏表上书，望陛下取消法门之典。陛下乃
九五至尊，却要迎佛骨这朽秽之物入我大唐，置百姓社稷颜
面于何地？若佛祖有灵，以为不敬，欲施行罚，便加之于臣
身，臣万死不辞!”一翻言辞情真意切，感人甚深，却引得龙
颜大怒，皇帝不顾众臣劝阻，把他贬至潮州。

这位老者便是韩愈。

朝为朝廷重臣，夕为左迁罪人，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承受这种
巨大落差。然而，韩愈却挺了过来。苏轼乌台诗案之悲释于
对人生的超然，柳宗元被贬之苦释于对山水的眷恋，而韩愈
的心灰意冷却释于他对百姓疾苦的操劳。当时的潮州因离京
甚远，不似王土，更如蛮夷。韩愈见此心中大恸，忖道：我
心中虽悲苦，但怎么比得上百姓的贫苦？于是，他重拾软毫，
以文诛恶，驱鳄鱼，兴学堂，除奴制，修水利。八个月过后，
潮州面貌焕然一新，潮州进士也由原来的三名升到了一百三
十名之多。

此时，我不禁好奇：自古贬官只需要在被贬之处熬过一段时
间即可，韩愈却为何如此卖力？也许，这都是缘于他的文人
风骨，面对皇帝怒火依然不改儒家不屈不挠的风骨，身处困
境难关依然不忘朝臣救世利民的风骨，遭受舆论指责依然不
动圣者恪守本心的风骨。



韩愈曾倡导古文运动，废掉了华而不实的骈文，越过南北朝，
越过魏晋，直承秦汉，将文章的“载道”作用发挥出来，立
文、立业，后世苏东坡赞道：“文起八大之衰，道济天下之
溺。”

常言道：“武死战，文死谏。”据史记载，韩愈出身贫寒，
功名考取十分不易，但却数触龙鳞。我依稀看到，大唐汉白
玉石雕琢的殿前台阶前，云雾缭绕中，一人托着他虽已衰朽
却依然不折的风骨，心系天下百姓，志存黎明苍生，将一身
刚正与不阿，献给了大唐盛世。历史等了千年，终于等到了
他。

梁衡在文中说：“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
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潮州的韩公祠，韩山、韩
水，并不是用来纪念韩愈的坎坷历程的，纪念的是他的以民
为本，文以载道。

我想，这也是梁衡为何要“读”韩愈了。韩愈之于历史，之
于后代文人，之于我们，都像是一本书，一本生动的书，一
本严谨的书，一本经典的书，一本动人的书。他的行为，他
的文章，无一不展示了他那高贵的文人风骨，他集儒家精华
之大成，又加以自身改进，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即使他逝去，
他的风骨依然如丰碑一般，在世间长留。

回望韩公祠中的凭吊之作，无一不是感韩公之大义风骨而作。
此人，此景，此绩，怎能不教人心生感慨！于是，我心中也
逐渐泛起一行诗句：

不畏君威斥荒诞，潮州河山尽姓韩。

上任八月兴四利，文人风骨留世间。



废都读后感篇三

亲爱的奶奶读贾平凹的《废都》——一本因为过多不雅场景
描写而在国内被禁的小说，悟出了一句话：误入歧途的精神
救赎，就如同有了婚外情的陈俊生，最终未必能找到回家的
路。

贾平凹争议最大的一本书贾平凹的《废都》这本书是他平生
争议最大的一本小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在讨论的精神危机
和中年危机。因为有过多的性的描写，引起比较多的争议。
也因为这些争议，使得他在国内遭禁了16年，但是在国外却
赢得了一系列的声誉。有人说这本书揭开了一些人的遮羞布
但并不健康。但也有人说他的小说充满了很多象征性的艺术
手法。但是争议归争议，这本小说在之后在国内再次出版。
并且成为贾平凹三部曲中间比较重要的一部。西京城文化名
人堕落史这部小说描写的是80年代，我国西北的一个大城市，
西京，也就是以古都西安为背景的一个城市，发生的故事。

主人公叫庄之蝶，是西京城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也是剧中最
有能耐的一个人，在书中，他因为婚姻的危机和作为一个作
家的空虚和寂寞，或者最开始因为爱慕虚荣而有了一个婚外
恋，也就是唐婉儿这个来自于乡下、后来嫁到城市里边的女
性。在空虚中去去借助这种隐秘的刺激和激情来排解内心的
苦闷。新鲜过后，另觅新欢，而“文化”的噱头串了不同场
次。让人觉得那开头的收破烂的人的顺口溜也酸溜溜的。

西京城本是一个历史底蕴浑厚、光鲜亮丽和充满希望的大城
市，而书名确有“废”字，令人不禁好奇，读后也才恍
悟——一座城和一个人一样，没了性格，也就废了罢。社会
变革时代的空虚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他是血
与1993年儿那时候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
断加快，商品化和市场化对文学和人们的精神也出现了很多
的冲击。尤其是文当代文学也日益显示出商品化的特征。很
多作家的创作不再是纯粹的，而是开始有一句迎合大众的口



味，这和80年代的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废都读后感篇四

读后感：

说实话，是读的贾平凹的第一部作品，之前对他的了解仅限
于初中语文老师告诉我们的，他的名字叫贾平娃，所以笔名
贾平凹这里念wa而不是ao，甚至当时语文课文是什么都已经
不记得了。还是夏天收到朋友送的作者签名书，《废都》、
《浮躁》、《秦腔》三本套装，虽然只在《秦腔》的扉页上
有贾老签的名字，但当我抽出最外边的《废都》拿来读时，
仿若这本里也有着作者的气息，以至于整个读书时的日子都
恍若庄之蝶身边的一个又一个女子，在别人的故事里落着自
己的泪。

我读书喜欢先看作者简介再看序，但这版第一次印刷的书的
序，我是看不懂的。代序的三位应该都是重读作品后写才的
序，以至于看完全篇最后看序才稍微看懂些。刚读完书的时
候，在网上搜了一些读后感，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太浅薄还是
他人都太过度解读作者，以至于我对很多评论里的什么90年
代的知识分子怎样怎样的说法并不感冒，还有什么作者有志
于书写一本自己的《红楼》之类的说法也太过揣测。

还是说说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吧，抛出也许作者想要表现
的90年代城市人的或颓废或无奈或荒诞的生活，(其实哪个年
代又不是一样呢，我倒觉得书中说的所有故事在现今社会只
会更过之而无不及)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庄之蝶身边的各个女
子，我觉得每个女人都代表了男人对女性的一种需求，现实
生活中，很少有女人能集这些需求于一身，以至于男人出轨
已经理所应当成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也是现世
的悲哀吧!(其实也是一夫一妻制的悲哀，若是以前，除了正
室的角色，其它角色需求统统都可以在红楼里解决。)



需求一：初恋——景雪荫

每个男人似乎心中都有一个忘不掉的初恋吧，没有拥抱没有
亲吻，甚至连手指都不曾碰过。但那种欲说还休的朦胧却是
身经百战之后再不可得的心动。景雪荫应该算得上是庄之蝶
的初恋吧。未成名时与景之间的默契共事，奈何被他人的杜
撰后变了味道，以至于初恋的味道最终反而成了对薄公堂的
尴尬，着实可惜。

需求二：夫人——牛月清

其实牛月清在我看来是个很不错的女人，善良单纯，并不多
言多语，姿色也不差，甚至几次请客吃饭、送礼、打官司的
场面都可以称得上主持有道。但是她败给的到底是什么呢?是
唐宛儿的美貌与风情么?我觉得不是。应该是时间，是审美疲
劳，是东窗事发后的她的不依不饶。但这错到底该归到是女
人不懂改变上还是男人的喜新厌旧上呢?估计男女会有不同答
案吧。女人们在这点上往往不如男人，面对男人的出轨，不
管当事人还是他的男性朋友甚至原配的男性家人，往往都会
站在男人的一边，理由往往是因为“女人没有适时改变跟上
男人的节奏”，而女人呢?原配的一方多是说“男人忘恩负义，
小三妖娆迷魂”;小三的一方多是说“原配根本不懂得他，我
们才是真爱”，女人们往往真的只会为难女人。假若换个方
向，女人们跟女人们统一战线，都认为男人出轨是对婚姻的
不忠贞，想必就天下无三了吧!但是，男人还是需要一个出色
的夫人的，毕竟持家有方不是哪个女人都做得来。

需求三：红杏——唐宛儿

毫无疑问，众多的女人中，唐宛儿绝对是最让庄之蝶最欲罢
不能的一个。从心动到私通甚至到最后东窗事发后仍能冒天
下之大不韪与牛月清撕破脸，都可以看出，庄之蝶是真的爱
唐宛儿的。这种爱，犹如一个婚前没有爱过的姑娘婚后爱上
了别的男人不顾一切的私奔，但是这爱里却没有经历过共同



生活的洗礼，不知能否长久。所以我说，唐宛儿于庄之蝶应
该只是一枝红杏，别人院子里的一枝花，美丽香艳，让他暗
淡阳痿的生活瞬间灿烂勃起，折下来把玩，既成就了他偷情
的快感又满足了他猎艳的虚荣。但今日花红，明日花红，终
有一日，他还会再遇见别的花枝招展吧，他也会把这已然枯
萎的随手丢弃吧!虽然书中的结局并没有到这一步，作者只是
让他们在彼此怀中绽放，绽放，毁灭他们的不是如牛月清的
岁月而是事发。但如若真的如宛儿所想，有一日他娶了她，
她真的能做到千姿百态么?即便千姿百态，婚后的日子可不止
千日百日呢!但，这一切都不妨碍男人见到一枝红杏出墙来的
心动啊!

需求四：弱怜——阿灿

“弱怜”这个词是我造的。因为我试曾分析过，庄之蝶因何
会爱上阿灿，阿灿也因何会爱上庄之蝶。美貌?体香?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对于庄之蝶来说，阿灿是弱势的，需要怜惜的，
对于阿灿来说，庄之蝶原是神话般的人物如今又唾手可得的。
庄之蝶的女人中，最惨烈的其实是阿灿。只因为和他虚无缥
缈的一两次接触，瓦解了自己的婚姻，自毁了容貌，守着她
将来后半生的都只是跟他在一起这两次的回忆，傻么?够么?
可是于庄之蝶呢?她只是他爱心泛滥的一只小猫小狗吧?男人
终究是需要一个仰视他崇拜他的女人，这女人越用一生守护
他赐予的那些怜悯，男人越感自己博大伟岸吧!

需求五：小保姆——柳月

从柳月一出场，我就知道庄之蝶一定会和柳月发生关系，但
我没想到却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曾幻想他俩的第一次也许
就在他的书房，他的写作间隙或者在厨房她的做饭间隙，却
没想到，竟是庄之蝶刚与唐宛儿云雨后只为堵住柳月的嘴。
柳月年轻大胆势利，但对庄的爱却又多几分无所求，甚至最
终还能接受庄的安排嫁做他人妇。在柳月的身上，庄之蝶反
倒显得有几分龌龊了。虽然他也怜爱她，送她礼物给她钱花，



但有事以后给她钱花的爱反倒不如没事之前，看着摆件想着
她的样子来的真切。几个女人里，柳月的下场算是相对比较
好的，虽然嫁的是个病人，但毕竟是市长的儿子，衣食无忧。
只是，曾经只是个保姆的柳月，前边加个小字，小保姆，倒
真成了伺候男人饮食起“居”的女人了。

需求六：红颜知己——汪希眠的老婆

汪希眠的老婆应该是除了景雪荫外另一位没有与其发生过关
系的女人，算不得情人，应该可以说成是庄之蝶的红颜知己。
而这一范畴的把握还得益于汪希眠老婆的理智与克制。可见
在发生关系这件事情上，女人是不能指望男人把持的。两人
之间最暧昧的事情，不是病榻前的嘘寒问暖，而是那一把烟
嘴间的唇齿想念。男有情女有意，奈何机不逢时。所有的女
人里，只有汪希眠的老婆命运没有大的转折，算是对这份真
爱最好的福报了。许是那一吸烟的温柔，便可抵前世回眸。
男人终究还是需要一个不谈性事的红颜知己，许你想我念我，
纵我知你体你。

然而小说终究是小说。小说再精彩，也不如活生生的生活。
现实生活中，男男女女们，就是在这样的城市里，上演着一
出又一出闹剧。如果说90年代，这样一本书能够引起社会的
轩然大波，如今读来，却显得有点见怪不怪了。这应该也是
贾平凹的高明之处吧。他在二十年前写下的，仿佛预言。所
以读书时，若不是一次次庄之蝶的木兰摩托车出场，真的不
觉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小说又不如生活残忍，小说里每个人都在现世得到了应有的
回报，而现实生活里，若能如书中一般“现世报”，恐怕也
不会有那么多世人寄希望于来世了。

书中，还让我感触颇深的，是龚靖元的死。他的死是全书故
事转折的开始，也是全书中我看来最体现庄之蝶文人情怀的
地方。其实，整段读书的日子，一直沉浸在对庄之蝶的心疼



里。也不知为何，尽管他背叛婚姻、风流龌龊，但总能读出
他的一丝寂寞与感伤来。龚靖元的死，庄之蝶惺惺相惜大病
一场，但是他惜的又不仅仅是龚靖元本身，更深的应该是惜
的自己那一份谁也读不懂的孤独。

全书下来，直接描写庄之蝶说话的场景很少，但每次他说的
话，又都是俏皮之言，于他受人尊敬的文人形象不甚相符。
这或许也是作者的另一面?不得而知。

当然，之上一切都是自己读第一篇贾平凹的小说，也是第一
次读《废都》的所感，以此记录，只怕将来某年某日会有不
同感悟吧!

………………………………

废都读后感篇五

在我们看来这个场景是父爱，可许三观呢，他背着只是一个
被他养了九年却和自己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一乐，他的爱已
超过了血缘之亲。如果是今天这个时代，试问有谁会像许三
观一样做了九年的“乌龟”却还选择继续养一乐，又有谁会
容忍这种事发生？可许三观，他没有说不要一乐，没有骂他
打他，更是平等的对待他。这可能就是人性中所折射的光辉
吧！人，性本善！一乐刚开始离家出走时，许三观其实表现
的不担心，甚至还很气氛，这很正常，他不过是心里有气，
不甘罢了。谁会让他最喜欢的儿子却是别人的。他曾经整夜
整夜地照顾一乐，最疼的也是一乐。可天黑之后，他也着急
起来，已经养了十一年的儿子，就算他是何小勇的儿子又能
怎样，十一年，先不提人性本善，就这四千多天的日子，陌
生人也该变成亲人了，更何况许三观还是看着一乐一天天长
大的人。在他那责骂中，我们能听出他的担心，他的心疼，
在他满含爱意的责骂中，渐渐走回了胜利饭店。

婚姻观



许三观，他也有自己的“婚姻观”，当他决定和许玉兰结婚
的那一刻起，已经扛起了自己身上的责任。许三观和许玉兰
的婚姻一开始未必是因为爱情，但是随着彼此的付出他们之
间不仅有了那难得的理解，更增加了彼此的疼爱。即使想得
到家人，很多人也没那个心来为家人过生日，可是许玉兰却
不是这样的，足以看得出她是深深地爱着许三观的，也许刚
结婚的时候她并不是深爱着这个男人，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后
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样的爱情才能真正的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我想玉兰对许三观这样的爱，许三观是深有感触
的，而且我相信正是这样的朴实才让他们的爱情更加的坚固。
在我眼里那种惺惺相惜，相伴到老才是真正的浪漫，而且这
样的浪漫才是地久天长的。就像许三观和许玉兰这样彼此心
中都想着对方，彼此都为对方着想。我相信只有这样的爱情
才能真正的经得起考验！

他们两人共同努力，一起走过饥荒，走过水灾，走过彼此最
艰难的时刻。他们有对未来美好日子的期盼，有对彼此的关
心照顾，他们有着一种最朴实、真诚的爱情，不需要过多现
在浪漫的语言。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争吵完就分开，没有
因苦难而各顾各。

平等观

许三观，他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与妻子的朴实的爱情，有
一生追求的“平等观”。当他知道一乐的事之后，他认为妻
子犯了错，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享受，而没有干
活，这也是他追求的平等，也算是心理上的平衡。

也许时过境迁，多年后，无意中回想起这个朴实的故事，还
会被感动，亦或是有不同于现在的感受吧！


